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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281民初1275号
邯郸中农机美诺药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姚

市世华塑胶模具厂与被告邯郸中农机美诺药械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21)浙0281民初127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定：
被告邯郸中农机美诺药械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余姚市世华
塑胶模具厂货款293484.60元，并赔偿自2021年1月28
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案
件受理费5702元，减半收取2851元，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邯郸中农机美诺药械有限公司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3135号

段相平、刘晓春：本院受理原告周建飞与被告段相
平、刘晓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
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8月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3295号

林兰珍：本院受理的原告潘建云与被告林兰珍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8
月9日10时00分在新桥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3842号

陈崇品(公民身份号码:330226197304095612)、宁
波江北聚辰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5079227768T)：本院受理原告黄锦岳诉被
告陈崇品、宁波江北聚辰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一、被告
宁波江北聚辰商贸有限公司偿付原告货款184400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二、被告陈崇品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审
判员陈学滨担任审判长,与随机抽取的两位人民陪审员组
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8月23日14时4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4771号

喻绍芹：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瑞力轮胎有限公司与喻绍
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
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轮胎货款33000元及利息损
失;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审判长黄益强与随
机抽取的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8月25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4890号

邹桂华：本院受理原告金松权与邹桂华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一、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所欠款65000元以及利息;二、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审判长黄益强与
随机抽取的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8月25
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096号

唐聪聪：本院受理的原告郝炜炜与被告唐聪聪追偿权
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代偿款10182.97元
（其中代偿借款本金8100元，利息2082.97元，含逾期后利
息，逾期后利息计算至代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代偿款利息，以代偿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合同约定利率
（20.00%），自代偿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3、本案的
案件受理费、公告费、律师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均由被
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简易转普
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
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
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1年08月13日
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菱湖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438号
徐伟勇：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俊与被告徐伟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转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
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
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
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1年8
月2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6530号

马泽鹏：本院受理原告龚跃进与被告马泽鹏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材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
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一、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7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
于2021年8月10日上午9时在义乌市人民法院江东办公区
国贸第一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
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破14号

本院于2021年5月7日裁定受理义乌市嘉雅服饰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商城天马律师事务所为义
乌市嘉雅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义乌市嘉雅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
务负责人应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
或者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
清偿、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的缴
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
的法律责任。

义乌市嘉雅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6
月18日前向义乌市嘉雅服饰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债
权。管理人接受申报的地点及电话为:义乌市万达S0H0.
B座32层,联系人:余律师,电话:18457976999。债权人须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义乌市
嘉雅服饰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义乌市嘉雅服饰有限公司的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6月22日上午10时在互联网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12号

浙江王楠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于2021
年4月12日裁定受理浙江王楠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东阳明鉴会计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浙江王楠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
管及财务负责人应于2021年6月1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
述职报告,提交财产情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
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
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
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浙江王楠体
育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东阳明鉴会计师事务所,地址:浙江
省东阳市人民北路碧水名府3号楼3楼,联系电话:
18329192595王璐媛)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于2021年7月9日上
午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第9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
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
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468号

陈晓燕：本院受理原告方勇虔诉陈晓燕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21年8月19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9审判庭开庭审理。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871号

李孟进：本院受理原告陈士光与被告李孟进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欠款人民币
22000元；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
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544号

张根深：本院受理原告傅基础诉被告张根深债权转
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和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或涉港澳
台或涉外为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或涉港澳台或涉外均为
30日),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并定于2021年8月23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
人员为审判长张婉君、人民陪审员蒋浙超、黄明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1003民初6510号

杜林灿：本院受理原告王碧琼与被告杜林灿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1003民初65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杜林
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王碧琼借款本金
50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12月23日起至本判决履行
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1610元，由被告杜林灿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1050元。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3604号

顾建国、楼秀兰、浦江县种猪场：本院受理原告吴海
东诉被告顾建国、楼秀兰、浦江县种猪场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0）浙0726民初3604号民事判决书。由被告浦
江县种猪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吴海东代
偿款人民币3042795.34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由被告顾
建国、楼秀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桐庐
县儿童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依
法安置。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儿童福利院
2021年5月19日

某女孩，2021年1月
13日出生,2021年4月30
日被发现遗弃在桐庐县分
水镇小源村松田四组。身
穿一套黄色小棉衣，头戴
一顶粉色帽子、身包一条
蓝色小抱被和一条灰格子

小毛毯，身旁放着一只红色袋子，内有一只奶
瓶、一罐奶粉、一张出生日期纸条。

本院将于2021年6月21日10时起至2021年6月22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千岛油 1 号”船；船籍港：舟
山；船舶类型：油船；总长：93.80 米；型宽：13.80 米；型深
7.10米；总吨：2491；净吨：1395；建造完工日期：1997年08
月01日；该船目前停泊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钜贤船舶
修造有限公司。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
十日内向本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

庭，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357（张）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拍卖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永康市新丽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1年04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5,178.35万元,本金为3,
650.00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该债权由
周露,施坚,永康市幸福曙光工贸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由永康市新丽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提供抵押
担保（位于永康市永拖路25号，土地用途为仓储用地，面
积为9996.52平方米，建筑面积5284.81平方米）。该债权
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如注册资
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何鹏程,吕健祥
联系电话：0571-85774696,0571-85779592
电子邮件：hepengcheng@cinda.com.cn,
lvjianxi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5月19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永康市新丽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华夏防爆电气有限公司等18户债权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的华夏防爆电气有限公司等17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收购的浙江省兰溪市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等1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共计18户债权资产委托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联合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21年5月1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整包、分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5】月【1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债权详细
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
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宋经理、卢经理
联系电话：0579-85507892、15158130848
通讯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贝村路955号浙商银行9楼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 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9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债务企业名称

华夏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洪泰化纤有限公司

杭州国丰纸业有限公司（破产受理日2018年12月29日）

杭州富阳东南纸业有限公司（破产受理日2019年1月4日）

杭州金宝机床有限公司（破产受理日2019年1月4日）

浙江汇鑫工贸有限公司

杭州中强轧辊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炎泰针织有限公司

海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浦发）

浙江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平安）

浙江纳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振亚热电有限公司

浙江大和纺织印染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东阳市富强电器实业有限公司（破产受理日2017年12月27日）

义乌市鸿图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浙江省兰溪市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嘉兴

仙居

富阳

富阳

富阳

杭州

杭州

绍兴

绍兴

嘉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东阳

义乌

兰溪

债权本金

999.99

149.87

5589.20

5582.64

927.57

514.08

1400.00

948.19

2136.79

520.46

899.97

1526.83

1500.00

2,400.00

1,500.00

1220.86

1099.95

479.03

利息

215.35

259.22

298.94

320.86

58.09

700.75

479.86

453.09

1410.96

3700.30

253.11

655.51

334.12

538.47

353.17

514.77

213.57

327.20

垫付费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担保情况

浙江南湖投资有限公司、嘉兴市丰迪电缆有限公司、嘉兴市南湖饭店有限公司、浙江库瓦格电力技术有限公司、朱启丰、陈玲微、朱迪、朱佩嘉

赵国光、蔡春香

杭州富阳神龙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富阳东南纸业有限公司、杭州金宝机床有限公司、浙江顺舟控股有限公司、孙丙国、蒋红霞

杭州富阳神龙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国丰纸业有限公司、杭州金宝机床有限公司、浙江顺舟控股有限公司、孙丙国、蒋红霞、杨林华、徐巧云

杭州富阳神龙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国丰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富阳东南纸业有限公司、浙江顺舟控股有限公司、孙丙国、蒋红霞

浙江金航实业有限公司、张重良

今胜集团有限公司、周友辉

绍兴县同顺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亿年进出口有限公司，胡其锋、王志华

冠军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千百功红木家具有限公司、陈剑枫、张颖保

海宁中海置业有限公司、王建堂、吴中梅

浙江建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赵宝军、黄剑源

浙江泰舜建设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宏盛置业有限公司、赵宝军、唐慧

浙江大和纺织印染服装（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绍兴县振亚热电有限公司、江苏大和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大和纺织印染服装(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纳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大和氯碱化工有限公司、浙江巨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徐卫、蒋丽丽

浙江绍兴县振亚热电有限公司、江苏大和氯碱化工有限公司、浙江纳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双超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浙江宁帅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富强电器有限公司、吴富强、黄巧华、吴建平、吴美珍、应超杰、应巧华

浙江鸿仰彩印有限公司、蒋成洪、胡旭霞、程坚强、蒋卫芳

浙江嘉禹服装有限公司、郑之彦、季灵英

抵押情况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杭州顺航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20）杭仲裁字
第2108号申请人宁波凌润电器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杭州
顺航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一案，已
于2021年5月8日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
（2020）杭仲裁字第2108号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

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委
领取裁决书（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3楼，
电话0571－88383256），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1年5月19日

仲 裁 公 告


